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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九洲药业 

股票代码：603456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商务中心 6-7 幢 102 号 

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507 号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10 楼 

一致行动人：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商务中心 6-7 幢 102 号 

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507 号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10 楼 

一致行动人：罗月芳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507 号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10 楼 

一致行动人：花莉蓉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99 号 

一致行动人：林辉潞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99 号 

一致行动人：何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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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通信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507 号台州国际商务广场 10 楼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 24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九洲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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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贝集团 
指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罗月芳、花莉蓉、林辉潞、

何利民 

九洲药业、上市公司 指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的九

洲药业股份数量减少比例达到 4.9940%的行为 

《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6 / 24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商务中心 6-7 幢 102 号 

法定代表人 花轩德 

注册资本 14,380 万元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2704676826Q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花轩德 55%、花莉蓉 22.50%、花晓慧 22.50% 

经营期限 1989 年 7 月 21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研究开发、

科技信息咨询；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电子设

备、化工机械制造；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钢材、

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轻纺原料、燃料油、初级农产品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商务中心 6-7 幢 102 号 

法定代表人 花轩德 

注册资本 700 万元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2692357341R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90%、花轩德 10% 

经营期限 2009 年 7 月 2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水产品冷冻加工；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橡胶制品制造；服装制

造；水产品批发；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农副产品销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茶叶制品生产；食品互

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罗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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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罗月芳 

住所 台州市椒江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3、花莉蓉 

姓名 花莉蓉 

住所 台州市椒江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4、林辉潞 

姓名 林辉潞 

住所 台州市椒江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5、何利民 

姓名 何利民 

住所 台州市椒江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1、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其他公

司兼职情况 

1 花轩德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 

2 花莉蓉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九洲药业董事长兼

总经理 

3 花晓慧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九洲药业董事 

4 李新华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 

5 何利民 男 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 

2、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其他

公司兼职情况 

1 花轩德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 

2 李新华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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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晓慧 女 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九洲药业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

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为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罗月芳、

花莉蓉、林辉潞、何利民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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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持股）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由于以下二种情形导致： 

1、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及回

购注销导致上市公司股本发生变化，从而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数占比被动变化；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导致权益

发生变动。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计划在未来十二

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已拥有九洲药业权益之股份。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未来发生增加或继续减少九洲药业权益的行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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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变动情况 

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 803,307,971 股变更为 805,234,971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下降至 52.1518%。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1 日期间，一致行动人何利民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7,900,0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 412,044,332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 51.1707%。 

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26,171,159 股公司股份完成登记

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805,234,971 股增加至 831,406,13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登记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

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下降至 49.5599%。 

2021 年 6 月 28 日，公司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0,000 股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831,406,130 股

变更为 831,386,13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上升至

49.5611%。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 831,386,130 股变更为 832,620,13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下降至 49.4877%。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期间，一致行动人罗月芳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 7,000,0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405,044,332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 48.6470%。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已获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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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4,000 股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832,620,130 股

变更为 832,596,13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上升至

48.6484%。 

2021 年 12 月 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3 日期间，一致行动人罗月芳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9,163,1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 395,881,232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 47.5478%。 

2022 年 1 月 7 日，公司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8,000 股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832,596,130 股变

更为 832,588,13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上升至

47.5483%。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 832,588,130 股变更为 834,361,13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下降至 47.4472%。 

2022 年 6 月 20 日，公司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60,400股的回购注销工作，

公司总股本由 834,361,130 股变更为 834,300,730 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当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被动上升至 47.4507%。 

2022 年 6 月 24 日，一致行动人罗月芳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1,400,0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94,481,232 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至 47.2829%。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19,944,332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数为 52.2769%。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94,481,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数的 47.2829%，合计持股比例减少 4.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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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注 1） 本次权益变动后（注 2）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浙江中贝九洲

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3,518,812 35.29% 283,518,812 33.98% 

台州市歌德实

业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585,680 5.05% 40,585,680 4.86% 

花莉蓉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904,260 3.97% 31,904,260 3.82% 

罗月芳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630,300 3.69% 12,067,200 1.45% 

林辉潞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476,720 2.18% 17,476,720 2.09% 

何利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28,560 2.09% 8,928,500 1.07% 

合计 — 419,944,332 52.28% 394,481,232 47.28% 

注 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803,307,971 股。 

注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 834,300,730 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标的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为 394,481,23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47.2829%；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69,5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8.3303%。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

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三、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披露的《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因中贝集团可交债持有人换股、公司总股本减少导

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上升、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及减

持公司股份的原因，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累计减少

5.0807%。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57.3576%减少至

52.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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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权益变动外，无其他买卖九洲药业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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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

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且不存在应当依法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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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声明。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九洲药业投资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8706789 

联系人：林辉潞、王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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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花轩德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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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台州市歌德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花轩德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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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罗月芳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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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花莉蓉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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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辉潞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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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何利民 

签署日期：2022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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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

沙路 99 号 

股票简称 九洲药业 股票代码 603456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

商务中心 6-7 幢 102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

行动人花莉蓉女士为九

洲药业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1、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及回购注销导致上市公司股本发生变化，从而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占比被动变化； 

2、大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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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419,944,332 股  

持股比例：52.2769%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394,481,232 股  

持股比例：47.2829% 

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2020/9/21—2022/6/24 

方式：1、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及回购注销导致上市公司股本发生变化，从而使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占比被动变化； 

2、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

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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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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